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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液化對策工法發展實施概況，但限於篇幅限

制，僅選取「地盤液化對策工法」中三種較可

能適用於都會區建築物之「藥液灌漿全面固結

工法」、 「格子狀地盤改良工法」及「降低地下
水位工法」進行簡要說明；最後則以日本於

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以下稱為日本
311地震）後，國土交通省建議採用降低地下水
位工法及格子狀地中壁等兩種方式，針對獨立

式住宅社區大力推動之「市街地公共設施 •住宅
用地一體型液化對策」，提供國內小型建物社區

土壤液化對策工法選擇及政府相關單位決策制

定及推動之參考。

二、既設構造物土壤液化對策工法

2.1  一般之土壤液化對策工法
談到土壤抗液化對策，通常會聯想到針對

地震時之可能液化地盤，進行壓實、固結和增進

排水功能等抑制土壤液化發生之事前對策。但是

依策略之功能目標區分，廣義上之土壤液化對策

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見表 1）。

(1)  抑制土壤液化之發生。

 (2) 強化結構物承載地盤之剛性，即使發生液
化，亦不產生過大之地盤變形。

(3)  加強結構物的基礎構造，即使發生液化且承
載地盤產生變形，亦可使結構物維持設定之

使用功能。

因此，於評估研擬土壤液化防治對策時，

需考慮施作對策工法後土壤可能之液化程度及對

結構物之可能影響，而且通常可由「地盤液化對

策工法」或「結構基礎對策工法」兩方面進行考

量選擇 （見表 1）。一般常用液化對策工法之原
理及工法整理如表 2：

義的「液化對策」或「重建措施」；而後者之

「再液化損害控制措施」則為預防措施或附加

措施。

本文所討論之土壤液化防治對策為第 (1)、
(2) 類之「事前對策」，或第 (3) 類「事後對策」
中之既有構造物再液化損害控制措施；有關針對

因土壤液化損壞建物所進行之頂升及扶正等措

施，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相關措施可參考中

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2006）。

內文先介紹一般新建工址常用之土壤液化

對策工法之原理及分類，及既設構造物土壤液

化對策工法之限制和條件，以及土壤液化對策

成效目標設定考量和成效驗證建議；然後說明

適用工法評估原則，並介紹日本既設構造物土

1. 地盤液化對策工法

常用之地盤液化對策工法，包括 (a) 改良土
壤性質、增加抗液化強度之方法；及 (b) 改良與
應力／變形及孔隙水壓力相關之條件、使地盤較

難以液化之方法。雖然 (a) 及 (b) 之原理被認為
均對應於上述液化對策的「(1) 抑制土壤液化之
發生」；但 (b) 中之「減少地震時的地盤剪切變
形」也可被認為是「(2) 強化結構物承載地盤之
剛性，即使發生液化，亦不產生過大之地盤變

形」的方法之一。

2. 結構基礎對策工法

藉由加強基礎構造強度、勁度及增設輔助

構造，以增加土壤液化時之基礎承載力，或減少

土壤液化後之地層沉陷量及差異沉陷量對結構物

之影響，為對應前述「(3)加強結構物的基礎構
造，即使發生液化且承載地盤產生變形，亦可使

結構物達到設定之性能目標」。

但應注意本節內文及表 2中所列舉之土壤
液化防治對策工法，主要係基於過去在新建工程

基地條件下所發展出來之工法，因此應根據場地

和建築之條件審慎選擇及評估適用於既設構造物

之對策工法。

2.2  既設構造物土壤液化對策工法

 2.2.1  施工條件限制與成效考量

與新建構造物之場地及環境條件相比，既

設構造物之抗液化工法選擇通常受到以下限制：

 1.  受限於既設構造物內部可使用之空間，及構
造物周邊設施及管線等，需考量對策工法之

施工性。

2.  由於營運中構造物仍需維持一定程度之使用

一、前言

一般而言，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對策大

致可分為 (1)「抑制土壤液化發生之對策（事前
對策）」，以及容許土壤液化發生之 (2)「抑制構
造物損害之措施（事前對策）」和 (3)「土壤液化
損害發生後採取的措施（事後對策）」等三類。

此外，土壤液化造成結構物損壞後，前述第 (3) 
類「事後對策」中所稱之「既設構造物液化對

策」通常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對因土壤液

化損壞的房屋進行傾斜扶正，使其恢復到原來

的狀態，不影響使用性」，以及「為防止未來地

震時再次發生由土壤液化造成損害而採取之措

施」，此二者經常被混淆；前者之「傾斜扶正」

通常被認為是「修復措施」，並被歸類為狹義定

摘要

實施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措施時，受構造物內部空間、周邊設施及環境等限制，而且構造

物仍須維持一定程度之使用機能，故需綜合場地特性及環境條件、施工可行性和經濟性等因素，審慎

評估選擇適當且有效對策工法。在諸多條件制約下，於既設構造物現址所能施做之措施可能無法達到

完全防止土壤液化之理想目標，故建議導入性能設計理念，必要時採用容許／減輕土壤液化程度之對

策工法。本文除簡要說明藥液灌漿全面固結改良、格子狀改良壁及降低地下水位等三種可能適用於都

會區既設構造物之對策工法外；並介紹日本國土交通省所頒布之「市街地液化對策推進指引」，考量

在保留既有建築物情況下之施工效率及對策成效，採用降低地下水位及格子狀地中壁兩種方式，作為

公共設施 (如道路等 )和住宅用地一體型液化對策之災害減輕工法，供國內相關機構政策制定及推動
參考。

表 1  土壤液化防治對策之目標和分類

策略目標 對策工法

(1)抑制土壤液化之發生。
地盤液化對策工法

(2)強化結構物承載地盤之剛性，即使發生液化，亦不產生過大之地盤變形。

(3)加強結構物的基礎構造，即使發生液化且承載地盤產生變形，亦可使結構物維持設定之使用功能。 結構基礎對策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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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同時進行土壤液化對策施工時，施工

機械及設備受到一定程度之限制。

3.  目標構造物附近通常有其他之房舍及構造
物，需選擇不影響鄰近建築物的施工方法。

評估選擇抗液化對策工法時，通常會以對

策「(1) 抑制土壤液化之發生」為改良成效目
標；但基於前述各項限制，於既有構造物正下方

所施做之地盤改良等對策工法，有可能無法達到

完全防止土壤液化發生之目標。因此，在評估既

設結構物之土壤液化對策工法時，除應根據結構

本身特性和場地之差異選擇適當的施工方法之

外，而且在設計時，不宜僅是單純考慮完全抑制

土壤液化發生之方法，必要時另可考量選擇容許

及減輕土壤液化程度的對策，如對策「(2) 強化

結構物承載地盤之剛性，即使發生液化，亦不產

生過大之地盤變形」，或對策「(3) 加強結構物的

基礎構造，即使發生液化且承載地盤產生變形，

亦可使結構物達到設定之功能」，然後再評估選

擇適當的工法。當考量採用容許／減輕土壤液化

的對策施工方法時，有必要根據結構物之特性及

重要性，導入考慮結構功能的性能設計，並根據

沉陷量和隆起量等指標評估對策的有效性。

 採用性能設計方法時，需設定性能目標值
並建立性能評估方法：於土壤液化問題中可以具

體表述為 (1) 設定變形量的容許值；以及 (2) 建
立評估液化地盤和結構物變形量的方法。由於目

前國內之工程設計尚未採用性能設計規範，建議

參考國外相關規範所訂定之容許值及構造物本身

之特性，審慎訂定變形量的管理值；並藉由可靠

之方法進行分析，評估施作土壤液化對策工法後

之地盤和結構物變形量可小於設定之容許變形

量，確保構造物在設定等級地震作用下之性能符

合需求。

2.2.2   適用工法評估原則

2.1節所列舉之一般性之土壤液化防治工
法，若考量施工空間、噪音及振動等因素，並不

完全適合於人口密集且建物集中之都會區。針對

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防治化對策工法選擇，應以

強化結構物或對環境影響較小之工法為主要考

量；而且應考慮液化土層深度範圍、建物構造或

其特殊性、建物重要性、對四周環境（如噪音、

振動、污染和地下水）影響、施工可行性和經濟

性等因素。此外，改良工法施做過程中及完成

後，均不得對既有結構物及鄰近構造物、管線等

產生不良之影響；而且施工過程中可能需針對部

分結構物或管線進行鑽孔、敲除、補強、暫時遷

移等相關配套措施，但應能維持建物之基本營運

功能。

綜合上述各項考量因素配合工程經驗及實

際應用實例，於初步選擇合適之改良方案後，先

行檢討施工空間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可行性及適用

性，必要時配合結構耐震設計需求，最後再綜合

施工費用及工期等因素決定對策工法。

國內有關既設構造物土壤液化防治對策之

實施例雖甚少，但日本於近三十餘年來已有相當

多的施工案例報導，工程範圍涵蓋建築物、交通

建設之橋梁基礎（直接／樁基礎）及路堤、海事

工程中碼頭及護岸、地中構造物（如共同管溝和

地鐵）、油槽基礎、機場設施⋯等；對策工法則

包括涵蓋「地盤液化對策工法」或「結構基礎對

策工法」兩類，累積豐富之施工經驗與案例檢討

建議。

本文限於篇幅，僅 在第三章至第五章簡要
介紹 「地盤液化對策工法」中三種較可能適用
於都會區建築物工法：基礎下可能液化土壤 (1) 
藥液灌漿全面固結改良、(2) 格子狀改良壁及 (3) 
降低地下水位等三種工法，藉由改良土壤性

質、減低地盤剪切變形／遮斷壁及增加有效應

力／降低土壤飽和度等方式，消除或減少基礎

土壤之液化潛能，防止或減輕既有構造物之土

壤液化損害。

三、 藥液灌漿全面固結工法
基礎土壤全面固結灌漿係採用地質改良方

式，針對基礎下可能液化土壤以機械攪拌、高壓

噴射或低壓灌漿方式注入水泥系或化學系材料，

其目的在於改善土壤的強度、孔隙率及緊密程

度；或以化學藥液增加土壤顆粒之膠結力，進而

提高土壤之抗液化能力。

由於擬改良土體位於既設構造物之基礎

下方，為避免過大灌漿壓力或排土問題造成

基礎結構龜裂或隆起等負面效應，原則上宜採

水泥系或化學系材料之低壓灌漿方式進行。藥

液灌漿依施工方式可分成「傳統低壓灌漿工

法」及「曲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兩種，分別

說明如下。

3.1  傳統低壓灌漿工法
本文所稱「傳統低壓灌漿工法」係指將施工

機具架設於規劃位置，依設計間距進行鑽孔及注

入灌漿，設置方式大致可分為 (1) 垂直灌漿；(2) 
斜向灌漿；及 (3) 水平灌漿等三種方式（見圖
1）。為防止注入灌漿液發生非預期之流失及擴
散，不宜採用單重管灌漿工法；其他較有效之常

用工法有「二重鑽桿複合式工法」、「單環塞工

表 2  液化對策工法之原理和分類 ( 整理修改自日本建築學會近畿支會，2015；日本土木學會，2012；日本建設省土木研究所，1999)

目的
防治

手段
原理 分類 主要工法

增大密度

（增加有効應力） 
夯實工法

表層夯實工法 
擠壓砂樁工法

振動揚實工法 
静力夯實工法

動力壓密工法 

抑
制
液
化
發
生
︵
地
盤
液
化
對
策
工
法
︶

改
良
土
壤
性
質

固結

（抑制剪切變形）
固化工法 

淺層混合處理工法

中層混合處理工法

（機械攪拌、高壓噴射工法等）

深層混合處理工法

（機械攪拌、高壓噴射工法等）

藥液灌漿工法

生石灰樁工法

事前混合處理工法

土壤粒徑分布改良 置換工法 
置換工法（開挖置換）

強制置換工法（壓入置換）

爆破置換工法 

降低飽和度

（增加有効應力）

不飽和化工法 氣泡注入工法

地下水位降低工法

深井排水工法

點井排水工法

改
良
與
應
力
、
變
形
及
孔
隙
水

壓
力
相
關
的
條
件

增加有効應力 排水溝工法

孔隙水壓之抑制、消散
孔隙水壓消散工法

垂直排水工法

水平排水工法 

遮斷周邊孔隙水壓
具排水功能之鋼材工法 

抑制剪切變形工法

格子狀地盤改良工法 

抑制剪切變形

連續壁工法

鋼板樁

機械攪拌樁／高壓噴射樁工法

減
輕
液
化
損
傷 

︵
結
構
基

礎
對
策
工
法
︶

容
許
發
生
液
化
時
之
結
構

對
應
措
施

強化基礎等 
樁基礎等

柱狀地盤改良 

減低地下構造物上浮量 
抗浮樁 
增加地下結構物重量 

管線抗變形能力 管線採可撓性接頭

抑制液化後之變位
以地工格柵等補強直接基礎 
板樁截斷工法（針對填土工程）

技術論文技術論文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Geotechnical Engineers, No. 27 第 27 期

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對策及工法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對策及工法

24 25



法」及「雙環塞工法」等，但其效果及費用亦有

差別，其中以雙環塞工法可獲致最佳之改良效果

（但費用相對較高）。

1. 垂直灌漿

由構造物內部進行垂直鑽孔及灌漿作

業，改良效果之可靠性為三種傳統方法中最

佳。但因在建築物內部施工時，需在樓板或基

礎板（含水箱底板）全面鑽孔，對現有建物空

間使用影響最大，而且土壤改良後之復舊（包

括結構物及相關設施）工作量亦最多。此外，

若地下水位高於基礎板之高度，施工時需謹

慎評估相關之配套措施（如抽降淺層地下水及

在基礎板設置環塞止水等），避免水、砂湧入

筏基水箱或現有地下室內，造成基礎底部土

壤掏空現象。

2. 斜向灌漿

由於在建物內部鑽孔進行全面低壓灌漿，

將對既有構造物之營運造成較大的影響，而且後

續復舊作業亦相當繁瑣，因此可考量於建物外之

現有地表面向基地內斜向鑽孔、灌漿（配合部分

垂直孔）。然而採用斜孔灌漿時，建物下方可能

存有無法改良灌漿之區域（見圖 1(b)）；另因斜
向鑽孔精度比垂直鑽孔差，因此施工時需特別的

謹慎，並且選用適合的施工設備。

3. 水平灌漿

為克服上述垂直或斜孔灌漿之問題，過去

亦有採用開挖垂直豎井或槽溝方式進行水平雙環

塞低壓灌漿之案例，但由於既有建物周圍常緊臨

現有道路、鄰房、管線，再加上若需要的改良深

度較大，將面臨用地、管線、開挖支撐、搭設灌

漿工作架、對周圍環境影響及事後回填復原等問

題，實際施做時需克服復之困難點甚多。

3.2  曲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
曲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施工示意圖如圖

2）是為了克服於施工障礙密集地區（諸如基
樁、管線等）進行土壤液化改良所開發之工法，

施工時將鑽孔機具及灌漿設備放置於建物外側空

地上操控，鑽孔可在地層中進行三維變向移動，

並藉由感應器避開地下障礙物（如基樁），到達

預定灌漿位置後，以雙環塞方式進行灌漿。灌漿

施工方式一般包括以下三種：

1. 鑽孔一體型注漿方式

於特殊之鑽孔內用鑽桿插入注漿管，拔除

鑽桿時同時進行灌漿，其優點為不需額外預埋灌

漿外管，對地層之干擾較小，而且可從同一地點

進行多孔之鑽孔及灌漿作業，因此機具所需之施

工場地相對較小；但由於灌漿完成後才能進行下

一孔之鑽孔，機具輪替率較低，所以施工費用比

鑽孔分離型注漿方式高。

2. 鑽孔分離型注漿方式

為能提高鑽掘機具之使用效率，以節省工

期及費用，亦可於鑽孔作業完成後於鑽桿內插入

灌漿外管，拔除外管後以預留於地層中之灌漿管

進行灌漿；但預留之灌漿管將成為地盤中之障礙

物，而且因地表有預留之灌漿口，所需要之施工

場地較大。

3. 可拔除鑽孔分離型鋼製注入管方式

為改善前述鑽孔分離型注漿方式預埋灌漿

外管殘留於地層中之缺點，且可加長施工距離，

亦有採用可拔除鑽孔分離型鋼製注入管方式進行

施工之案例。

曲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之特點為可在建築

物外側進行鑽孔及灌漿作業，不需於結構物內部

作業，對既有構造物之營運影響最小，而且相關

假設工程及復舊工作也最少。目前已於日本有施

做實績之曲線鑽孔低壓工法至少有以下數種：

(1)  CurveX工法 （カーベックス工法）
(2)  Ground Flex Mole Method （グランドフレッ
クスモール工法）

(3)  MAGAR工法 （マガール工法 /曲がりボー
リングによる 液注入工法）

(4)  曲がり削孔工法

上述各工法之施工理念大致相同，但其鑽

頭位置偵測、傳輸及控制系統則各有特色；一般

而言，於日本之實績，鑽孔及灌漿作業長度約可

達 150 ~ 200 m，鑽孔曲率半徑約可達 30 m。但
因屬於特殊工法，且目前國內尚無相關之施工機

具設備及實際施做經驗，需考量可能會有工法專

利及施工廠商限制之情形。

設計時需根據現場條件及施工機具特性評估

機具架設位置，並考慮其鑽孔路徑曲率所能涵蓋

範圍。此外，為確保低壓灌漿能消除或減輕基礎

土壤液化程度之有效性，施工前應對不同區域及

深度之土壤性質，評估擬定適當之改良率、鑽孔

及灌漿孔配置、注入率及改良土體之強度等，並

應注意使用藥液之合適性及恒久性。低壓藥液灌

漿之抗液化成效評估，目前仍多藉重經驗法則配

合試驗室、現場試驗、數值分析等方式綜合考量。

以藥液灌漿作為土壤液化對策使地盤不發

液化時之改良率原則上採用 100%，改良後之土
體單壓強度通常為 50 ~ 100 kN/m2左右；但是如

果透過模型振動台試驗、離心模型實驗或動力數

值分析等方式確認滿足結構所需的性能，則可適

度降低改良率。

本工法於既設油槽及碼頭、護岸設施之抗

液化改善措施已累積相當多之案例，參考既設油

槽之實際施作案例，改良率主要介於 70% ~ 90% 
（亦有 100%），注入率則依各位置及深度土層之
孔隙率與粒徑分布而定。此外，當基礎土壤進行

改良後，其強度及勁度亦會隨之提高，對整體結

構之耐震行為亦有助益；因此，在改良設計時可

配合上部結構耐震性能需求一併考慮。

(a) 傳統垂直灌漿施工

(b) 傳統直、斜鑽孔方式施工（摘自河村昌洋等，2011）

(c) 豎井構築方式施工（摘自植田勝紀等，2010）

圖 1  傳統低壓灌漿工法

(a) 曲線鑽孔方式施工 (b) 曲線鑽孔概念圖

圖 2  曲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摘自河村昌洋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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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子狀地盤改良工法

 4.1  工法機制及改良壁間距
  本工法以機械攪拌樁或高壓噴射樁方式施

做柱狀改良體，並接續重疊組合形成連續之格子

狀改良壁，將基礎下方土壤分隔成數個獨立之區

間（如圖 3案例示意）；於地震時可抑制被改良
壁拘束地層之剪切變形，並可阻隔改良區內、外

超額孔隙水壓之傳遞，以消除或減低土壤液化

之潛勢（見圖 4）；此外，土壤發生液化時，埋
置深度較淺之基礎下方土壤可能會有向外側及

地面噴砂之狀況，此噴砂屬物理現象，無法採

用理論或經驗方式預測其量體，但透過格子狀

改良壁之圍束作用可有效抑制噴砂現象。因

此，即使建物周圍土壤發生液化，採用本工法

應可將結構物的損害降到最低。不過，建造地

中改良壁體，須注意因遮斷地下水所引致之地

下水位變化，以及避免施工過程中和施工後可

能損壞地下埋設物等問題。

一般而言，影響格子狀改良地盤抗液化成

效之因素，包括改良壁之間距、深度、強度及剛

性。於日本雖已有相當多之研究及實際案例顯示

格子狀改良地盤對抗液化之有效性，亦有各方專

家提出改良壁間距之決定方式，但迄今尚未有一

套完整且為眾人所遵循之設計程序。

設定 改良壁間距通常分為以下有兩種方式：

首先為簡易經驗法，係根據試驗和分析結果繪製

改良壁間距與抗液化效果之間的關係，並據此設

定格子間距；另一種方式則是採用有限元素法進

行地震反應分析，依詳細之分析結果決定改良壁

間距。在實際工程應用中，原則上可根據日本建

築學會（2006）及日本建築中心（2018）之建

議，先採用簡易經驗法進行初步估計後，再用數

值分析方法進行驗證。若由於某些情況而僅依照

簡易經驗法進行設定時，則改良壁間距應留有充

分之餘裕（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

4.2  施工方式

本工法以機械攪拌樁或高壓噴射樁方式於

土層中形成柱狀改良體，並接續成一體之封閉式

格子狀改良壁，施工機具特點如下：

1. 機械攪拌式地盤改良工法

確保改良體之一體性為應用格子狀地盤改

良工法之重要性能要求之一。本工法最初是在使

用大型機械攪拌式施工設備的前提下發展起來

的，經過大量的研究和實際施工已驗證了改良體

的垂直精度和接合性。

圖 3  格子狀地盤改良示意圖

圖 4 格子狀改良地盤對土體剪應變束制及液化防制效果示
意圖（摘自石川明等，2011）

目前日本使用於既有住宅用地之小型施工

機械的尺寸約為寬 1.9 ~ 2.5 m、長 4.5 ~ 7 m、高
8 ~ 10 m，為自走式履帶式機械，配備單軸或多
軸挖掘／攪拌桿，不僅可以在空地上使用，亦可

在宅地之道路和相對較寬之相鄰建築物間（距離

約 3 m）進行施工；也有在既有廠房內部空間施
做之實例。此外，相對於高壓噴射式施工，機械

攪拌式可提供較穩定的改良品質（改良強度、均

勻性和完整性），且成本比高壓噴射式低，因此

在施工條件（施工空間、埋設物等）容許下，建

議儘可能採用機械攪拌方式施工（日本國土交通

省，2019）。

2. 高壓噴射式地盤改良工法

為配合在狹獈及低淨高空間內進行施工，

改造之超小型高壓噴射機械，例如長約 80 cm，
寬 60 cm，高 170 cm，可在不需拆除牆壁、停車

場、植裁或屋簷之情況，在獨棟房屋周圍構築改

良體；或直接於建築物內部進行地盤改良樁之施

工。為在鄰近既有構造物或建築物內部等難以提

供足夠施工空間的區域，施作地盤液化對策之有

利方法。

作為大型既設建築物之土壤液化對策工

法，可能需配合在既設構造物內進行鑽孔及灌

漿，其施工中鑽孔所需處理之問題大致與 3.1節
「傳統低壓灌漿工法」中之垂直灌漿方法相同

（分區暫停部分設施使用，以及鑽孔、灌漿過程

中之湧水問題），但本工法之鑽孔數量相對較少

而且較集中，故影響程度相對亦較小。其中有關

地下水位高於基礎板將引致鑽孔及灌漿期間之湧

水問題，可依配置考慮先完成建物四周於現地表

施做之改良樁，若所有改良樁均已貫穿可能液化

砂土層而進入下方之黏土層，則可將地下水阻隔

於基地外，配合區內局部設置抽水井即可將建物

下方之地下水位降至基礎板下，解決湧水及湧砂

之問題。此外，若採用高壓噴射灌漿施工時仍應

注意所使用之灌漿壓力不致對地下基礎結構造成

擠壓之不良影響。

4.3  工程應用實例
除由數值分析、離心機試驗等方式均已顯

示本工法之有效性，於日本也已有相當多採用格

子狀地盤改良方式應用於液化防治之實際案例，

新建建築工程中較常被引用報導之案例，除歷經

1995年阪神地震之神戶碼頭案例外（鈴木吉夫
等，1995），並且於 2011年 311地震在千葉縣浦
安市之建物案例中也證明其有效性（內田明彥，

2016）。

近年來日本亦有多處案例使用小型施工機

具於營運中既有建物內施工之案例，以 1904年
開館之重要文化財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之

耐震補強及土壤液化對策工程為例（辻直樹

等，2016），由於不僅施工空間狹隘且局部需要
進行超低淨高（1.6 m）之施工，故使用小型施
工機（長、寬、高分別為 1.5、0.9、1.2 m）及
超小型施工機（長、寬、高分別為 0.5、0.55、
1.2 m），施做直徑 3 m、深度達 GL-7m及 GL-
15m之高壓噴射樁。本案例格子狀改良壁配置
如圖 5所示；圖 6則為部分現場狹隘空間且超
低淨高之施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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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降低地下水位工法

透過降低地下水位以達到減輕土壤液化損

害之效果，主要基於以下兩種機制：

1. 增加表層之非液化層厚度

地下水位以上之表層土壤變成不飽和地層，

增加地表之非液化層厚度，因此即使地下水位下方

之地層發生液化，也可減低對地表構造物之損害。

2. 增加液化目標層之有效覆土壓力

增加地下水位下方之可能液化土層的有效

覆土壓力，使地震時產生的反覆剪應力比變小，

以減低液化的可能性及程度。

因此，本工法不僅有位於降低後之地下水位

上方的淺層地盤難以液化的效果，而且也可減低

比地下水位深之地盤發生液化可能性或液化程度。

然而，雖然地下水位降低工法具有前述優

點，且工程費用相對較低，但可能會因有效覆土壓

力增加引致深層黏土層產生壓密沉陷，如果壓密沉

陷量太大或產生不均勻沉陷，將對構造物或維生管

線等公共設施造成不良影響，故於設計階段需謹慎

評估考量此項因素，並在施工中及施工後進行長期

之監測回饋（水位觀測井／水壓計、沉陷觀測點及

房屋傾斜計等），必要時須調整作業計畫。

綜合前述，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建議較適
合使用降低地下水位作為土壤液化對策之地盤為：

1. 液化土層／地下水位較淺之地盤；
2. 下層無厚層黏土堆積之地盤；
3. 液化目標層之透水係數較高之地盤。

依施工方法分類，目前已有實績之降低地

下水位代表性工法包括 (1) 排水管方式；及 (2) 
抽水井方式，設計者可依地層性質、地下水位分

布及場地條件等因素評估選擇合適工法。

5.1  排水管方式
排水管方式一般是在地表淺層數公尺深度處設

置排水管，用以收集管道上方透過滲透方式流入之

地下水，且採用重力排水方式以減少維護和管理成

本。並於管網末端亦採用較經濟之重力排水法排入

河流等；若於無重力排水條件或有其他集水目的

時，則需於管網末端採用強制排水方式（幫浦抽水

系統）排至區域外，相對會有較高之維護管理成本。

排水管之埋設方法通常可分為 (1) 開挖工法
及 (2) 推進工法兩種施工方式：

1. 開挖工法

開挖工法係於排水路線上設置擋土措施（如鋼

板樁等），配合必要之水平支撐，將整段線路挖至

埋設深度後設置排水管。如圖 7之概念圖，於道路
上打設鋼板樁、開挖約 1.4 m寬／ 3.5 m深之溝渠，
在底部裝設直徑 200 mm的排水管後，回填碎石至
地表下約 1 m深度，然後再以挖除之原土壤等回填

至地表；並依適當間距設置人孔，形成排水管網。

由於開挖工法使用碎石回填排水管外側空間，故不

論原地層之條件狀況，通常均可達到集水之目的。

2. 推進工法

本工法為透過挖掘工作井，並利用推進工

法連接工作井及設置排水管，相較於開挖工法，

可最大限度減少開挖及大幅減少施工對鄰房之影

響。參考圖 8之概念圖，利用下水道推進工法之
既有機具設備進行施工，分別採用直徑 2.5 m及
1.5 m之鋼管工作井作為發進井及到達井使用，
同時推進套管及直徑 30 cm之排水管，到達後再
拔除套管。與開挖工法不同，由於排水管係以推

進方式設置，周圍並無回填透水之碎石，因此排

水管須設置於均一之砂質地盤中才有集水效果；

此外，因集水斷面較小，容易產生堵塞現象，需

要進行長期維護管理。

5.2  抽水井方式
採用抽水井方式，係先以鋼板樁等措施圍束計

畫降低抽取地下水之區域，然後設置地下水井（配

備水泵），再將抽降後之地下水排入既有道路側

溝。與排水管方式相比，本工法之設置工程費用相

對較低，但需持續幫浦運作才能維持降低後之地下

水位，故有電費、幫浦維修更換等長期運作成本。

抽降地下水位後，在地下水位下方所殘留

之可能液化層，理論上可以考慮結合使用幫浦在

短時間內降低和升高地下水位之方式，使其呈現

不飽和狀態（混入空氣），以增加抗液化強度的

組合方法，但此類大規模不飽和工法施工之實績

仍相當少。此外，如果以排水管方式（5.1節）
降低地下水位之現地實際成效較差時，可以考慮

採用增加抽水井方式作為附加之輔助措施。

六、 公共設施 •住宅用地一體型液化
對策

2011年日本 311地震（東日本大地震）
後，日本國土交通省基於既成市街地中整區住宅

用地遭受大面積土壤液化破壞，故於 2011年 11
月設立「市街地液化對策事業」，作為東日本大

震災復興特別區域法之核心項目；並於 2014年
制定、公告與土壤液化調查方法及對策工法相關

之「市街地液化對策推進指引（市街地液 化

策推進ガイダンス）（2016及 2019局部修訂），
針對獨立式住宅社區推行公共設施（如道路等）

和鄰近住宅用地一體之液化對策。

考量在保留既有建築物情況下之施工效率

及對策有效性，「市街地液化對策推進指引」建

議採用 (1) 降低地下水位，及 (2) 格子狀地中壁
兩種方式，作為公共設施和住宅用地一體型液化

對策之抗液化工法。此外，市街地抗液化對策並

非以計畫區域完全不發生土壤液化為目標，而是

藉由抗液化安全係數 FL 所計算之地表非液化層

圖 6 大阪府中之島圖書館 - 狹隘空間且超低淨高之施工
（辻直樹等，2016）

施工中 施工後

圖 5 大阪府中之島圖書館—格子狀地盤改良配置（辻直樹
等，2016）

圖 8  推進工法設置排水管概念圖（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

圖 7  開挖工法設置排水管概念圖（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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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可能無法達到完全防止土壤液化之目

標。因此，不宜僅是單純考量完全抑制液化

發生之方法，必要時可根據結構物之特性及

重要性，導入考慮結構物使用功能之性能設

計理念，採用容許／減輕土壤液化程度之對

策工法，並根據沉陷量和隆起量等指標，評

估採取適當的抗液化對策及驗證其有效性。

3.  藥液灌漿全面固結工法除採用傳統之垂直灌
漿、斜向灌漿及水平灌漿等方式施工外，曲

線鑽孔低壓灌漿工法之鑽機及設備均設置於

既有構造物外部，可克服於施工障礙密集地

區（諸如基樁、管線等）之施工問題，及解

決垂直和傾斜鑽孔無法涵蓋全部基礎下方地

盤之情形；並可避免在構造物內部大量鑽孔

及復原之困擾。 

4.  於既設構造物正下方及周圍以機械攪拌或高
壓噴射方式施作格子狀地盤改良工法，地震

時可抑制圍束區內土壤之剪切變形，及阻斷

改良區內、外超額孔隙水壓之傳遞，以減低

土壤液化潛勢；亦可抑止埋置深度較淺基礎

下方土壤向外側及地面噴砂之狀況。為配合

解決施工空間限制，已發展出各式小型機具

設備，可應用於既設構造物內部及周邊之抗

液化改善施工。

5.  降低地下水位工法係藉由增加表層之非液化層
厚度及液化目標層之有效覆土壓力，以達到減

輕液化損害效果。依施工方法分類，目前已有

實績之降低地下水位代表性工法包括埋設排水

管及設置抽水井兩種方式；而埋設排水管通常

可採開挖工法及推進工法兩種施工方式。

6.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311地震後頒布「市街地
液化對策推進指引」，以獨立住宅社區為主

體，考量在保留既有建築物情況下之施工效

率及對策成效，建議採用 (1)地下水位降
低，及 (2)格子狀地中壁兩種方式，作為公
共設施（如道路等）和住宅用地一體型液化

對策之災害減輕工法，可供國內主管機關政

策制定及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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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９  公共設施和宅地一體型對策 - 地下水位降低工法示意
圖（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

厚度與 (1)地表變位量；或 (2)液化潛能指數 (PL)
之關係，研判實施對策工法後之液化損害發生的

可能性，作為液化對策工法成效評估之參考（評

估細節及液化對策目標值設定基準請參考「市街

地液化對策推進指引 (2019)」說明）。

6.1  降低地下水位工法
透過排水管或抽水井方式（見第五章）強制

降低住宅區域及道路下之整體地下水位高度，使

地盤呈現不飽和狀態，以減少發生土壤液化的可

能性及土壤液化後所造成的損害（如圖 9示
意）。而且，由於基本上可以在道路等公共設施

區域內進行施工，即使不在住宅區域內施工也可

以實現整體計畫區域之降水目標，因此降低地下

水位工法是一種很容易相容於「公共設施 •宅地
一體型」框架的液化對策。

於 1995年阪神地震及 2007年新潟縣中越沖
地震後，日本即開始分別於兵庫縣尼崎市築地地

區及新潟縣柏崎市山本 地採用地下水降低工法作

為減輕液化災害之整體對策；另於 2011年 311地
震後根據「市街地液化對策事業」，已分別於茨城

潮 市、神栖市、鹿嶋市，千葉市美浜 磯 4
丁目，神奈川縣川崎市沿海人造地等地區實施本

液化對策工法（日本國土交通省，2016；2019）。

圖 10  公共設施和宅地一體型對策—格子狀地中壁工法示
意 （日本國土交通省，2019）

改良壁拘束的地層之剪應變及超額孔隙水壓之傳

遞，以減低土壤液化之潛勢及地震時住宅用地之

沉陷量。工法之抗液化機制及設計、施工考量與

特性詳第四章內容說明。

本工法之初期工程費用較高，但如果在施

工過程中進行充分良好的品質控制，其長期維護

和管理所需的成本則相對較小；而且相對於地下

水位降低工法，對於下部黏性土層可能產生的壓

密沉陷影響也較小。此外，實施市街地一體型之

格子狀地中壁對策達到一定程度以上之抗液化效

果後，當根據個別場地所有者的要求和可負擔費

用，對每個格子狀圍束之宅地分別額外增加施做

其他抗液化對策時，由於格子狀地中壁可減少其

他額外工法對鄰近住宅的影響，使得進一步採取

滿足居民個人需求的措施相對容易。

七、結論與建議

1.  實施既設構造物之抗液化措施時，通常受
構造物內部之可使用空間、周邊設施及管

線之限制，且構造物仍需維持一定程度之

使用機能，再加上必需考慮減低對鄰近建

物之噪音、振動及變位等影響，可使用之

施工機械及設備受到相當大之限制，一般

常見之土壤液化防治工法可能並不完全適

用，需綜合場地特性及環境條件、施工可

行性和經濟性等因素，審慎評估選擇適當

且有效之對策工法。

2.   評估選擇抗液化對策工法時，通常均會以「抑
制土壤液化之發生」為目標，但基於各項條

件限制，於既設構造物正下方所施做之對策

6.2  格子狀地中壁工法
本工法係以機械攪拌樁或高壓噴射樁方式

形成格子狀改良壁，將市街地分隔成適當間距之

獨立區間（如圖 10示意），於地震作用時抑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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